关于山东中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山东中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430609，创新层企业），成立于2005年4月1日，于2014年1月24日，申请人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为贾伟光，注册资本为6993万元，总股本为6993万股，住所地址为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2号楼12层。截至本次定向发行股权登记日（2016年7月27日），申请人在册股东人数为413人。
　  申请人主营业务是为监管场所中的特殊群体提供综合帮扶帮教服务。根据监管场所内特殊群体的社会帮教信息化应用需求，申请人推出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综合帮教服务平台，为各地特殊群体提供亲情帮教、心理咨询、文化教育、娱乐生活等多样性、综合性的社会帮教解决方案。目前，申请人的主要服务市场领域为全国的监管场所，主要客户为监管场所中的特殊群体。
　　申请人目前采用做市方式交易，最近一天（2016年11月11日）收盘价格为17.10元。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6年10月24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6年10月27日书面反馈申请人，申请人及中介机构于2016年11月11日对反馈意见作出了书面回复。
　  全国股转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山东中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见附件2），其中确认截至2016年10月10日，未发现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违规问题，挂牌以来进行过5次发行股票融资（其中第5次为证监会行政审核），融资过程中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监管中未发现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申请人自挂牌以来分别在2015年6月4日和2016年5月16日进行过两次权益分派。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募集资金合理性
　　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160万元，其中5725万元用于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14435万元用于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申请人2015年在“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支出研发费用为599.35万元，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当前“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研发具体情况和所处阶段；（2）结合所处行业、经营模式、财务状况等因素并请申请人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结合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和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的项目立项文件、工程施工预算、采购协议及其他资金使用计划量化说明资金需求和资金投入安排。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
　  1、当前“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研发具体情况和所处阶段
　 （1）“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背景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是提升教育改造质量的重要手段。通过远程视频“探视”，服刑人员亲属、监护人、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人员可以积极参与到在监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过程中，开展亲情教育，积极引导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消除不良心理，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随着监狱对人性化管理及帮教工作的探索，全国少部分监狱进行了远程视频会见工作的尝试。但受限于资金、网络建设等条件的制约，未形成系统性的建设方案及标准，且由于缺少专业的运营维护经验，导致已建成的远程视频会见系统未能得到充分使用。综合来看，无法满足全面推广的要求，影响了远程视频会见工作的发展。
　  申请人致力于监管场所教育改造工作的信息化建设。为了贯彻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文件精神，推动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的建设进程，公司以“服刑人员社会帮教系统”及帮教网络为基础，认真调研，严谨分析，凭借深入的行业理解以及较强的研发实力，利用信息科学带来的技术革新，致力于研发“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希望能够成为监狱传统探视会见模式的有力补充，与“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紧密结合，为异地帮教工作的开展提供充分的技术保障。
　 （2）“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研发具体情况和所处阶段
　　201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关于监狱会见中心创建型服务窗口单位的部署和要求，欲在宁夏境内实施“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建设。申请人以此为契机，开始了“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的研发工作，2016年1月份完成了“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1.0（区域内）的研发工作，并已申请3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外观设计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
　  201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提出与部分省区监狱间建成“跨省区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实现宁夏监狱外省籍在监服刑人员、外省区监狱宁夏籍在监服刑人员与亲属的跨省区远程视频会见。宁夏回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向公司出具《关于落实跨省区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建设的函》，文件中指出：陕西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对跨省区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建设均给予积极响应。2016年5月，公司开始启动“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跨区域）的研发工作，目前尚未研发完成，正处于测试前期网络施工阶段，即在陕西、新疆两个地区展开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跨区域）网络施工和会见环境施工。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自开展以来的整个研发具体情况和所处阶段如下表列示：
	时间
	研发内容
	具体进展情况

	2015年4月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1.0（区域内）的研发工作
	完成“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1.0（区域内）软件开发测试版程序

	2015年5月
	
	进入内部测试、调试阶段，并通过测试；
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提交“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试用申请报告

	2015年6月
	
	布置试运行工作：网络施工和会见环境施工

	2015年8月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1.0（区域内）进入试运行阶段

	2015年8月-11月
	
	根据试运行情况进行软件修改及升级

	2016年1月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正式投入运行

	2016年1月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跨区域）的研发工作，目前尚处于软件开发后期，系统测试阶段
	设计、规划“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

	2016年3月-4月
	
	进行“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技术方案设计、设备选型

	2016年5-6月
	
	201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提出与部分省区监狱间建成“跨省区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公司正式启动“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跨区域）研发

	2016年10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向公司出具《关于落实跨省区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建设的函》

	时间
	研发内容
	研发计划情况

	2016年11月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跨区域）的研发工作，目前尚处于软件开发后期，系统测试阶段
	开始跨省份远程视频会见专网建设

	2016年12月
	
	计划完成“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跨区域）测试版本，并将内部测试

	2017年1月
	
	计划部署试运行工作：在陕西、新疆两个地区展开“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跨区域）网络施工和会见环境施工

	2017年3月
	
	计划“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跨区域）试运行，并根据试运行情况，进行软件修改和升级

	2017年5月
	
	试运行稳定以后，“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V2.0（跨区域）将正式投入使用


　  2、结合所处行业、经营模式、财务状况等因素并请申请人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结合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和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的项目立项文件、工程施工预算、采购协议及其他资金使用计划量化说明资金需求和资金投入安排
　  申请人是一家专注于为监管场所的特殊群体提供社会帮扶帮教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是为受限环境中的特殊群体提供软硬件结合的综合帮教服务并收取运营服务费。申请人采取“设备投入、服务运营、使用产出、资金回收”的运作经营模式，主要通过收取运营服务费实现业务收入及获得盈利。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2015年末，申请人资产总额为457,911,548.34元，比2014年末312,844,783.95元，增长了46.37%；2015年度，申请人营业收入129,325,060.55元，比2014年度78,737,245.91元，增长了64.25%；2015年净利润为33,150,250.09元，比2014年度18,119,153.57元，增长了82.96%。申请人主要面向受限环境信息化教育改造系统中的社会帮教领域，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是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可以直接面向特殊群体提供教育帮教服务的企业，申请人业务范围遍布全国21个省份地区，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已在全国300余所监管场所投入使用，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已在宁夏地区5所监管场所投入使用。
　 （1）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包括基础网络建设及终端设备投入（含技术研发），以及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全国专有网络的建设推广。募集资金投入的项目实施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服务与产品的竞争力，拓展市场，提升公司价值，达成公司的战略目标，更好地回报公司全体股东。
在募集资金总额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申请人根据未来发展规划，对本次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以下规划，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使用（万元）

	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
	5,725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
	14,435

	合计
	20,160


　 （2）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及测算过程
　  为进一步把握行业发展有利时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申请人在稳固并扩展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开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项目，并亟待建设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全国专有网络。在未来，申请人为了扩充经营规模、迅速占领市场，需加大资金投入，为公司发展开拓空间。
申请人本次拟募集的资金在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以及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项目中的具体投入内容如下：
(Ⅰ）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
	项目分类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投入项目及主要内容
	具体拟开发模块及其预算

	研发费用
	500
	受限环境下特殊群体社会帮教系统
	特殊群体阅读平台、狱情研判信息推送及相关信息推送系统约500万元。

	设备采购
	4,865
	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终端设备
	公司预计新增20所合作监管场所及追加已有服务项目的监管场所的终端设备的投入，预计单个监管场所投入180万元，对已有服务项目的监管场所视使用情况追加设备约1265万元。

	
	360
	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辅助配套设施
	公司预计新增合作监管场所20所，预计单个监管场所辅助配套设施投入约18万元。

	合　计
	5,725
	 
	 


①“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在2017年预计投入研发费用500万元。按照合作监管场所主管部门的意见及公司的研发进程，计划在对原有的“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模块进行相应的升级开发并增加“特殊群体阅读平台”、“狱情研判及相关信息推送系统”两个模块，预计研发投入分别为“特殊群体阅读平台”200万元、“狱情研判及相关信息推送系统”300万元。
②“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服务平台设备采购的具体预测情况：将新增合作监管场所20所，预计“特殊群体帮教服务系统”服务平台累计需要投入资金20所*198万元/所=3960万元。已合作的监管场所预计将有20所需要追加投资，投资金额为20所*63.25万元/所=1265万元。详细测算过程见下表：
	“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服务平台新增合作监狱单监狱投资计划如下：

	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单价（元）
	金额（元）

	手持终端
	1,200
	750
	900,000

	电脑终端
	100
	5,000
	500,000

	短信设备
	20
	4,000
	80,000

	管理终端
	4
	15,000
	60,000

	存储设备
	4
	15,000
	60,000

	服务器
	4
	50,000
	200,000

	网络设备
	1
	30,000
	30,000

	网络布线
	1
	100,000
	100,000

	会见室设备(桌椅等）
	1
	50,000
	50,000

	合计
	　
	 
	1,980,000

	“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服务平台已合作监狱预计单监狱后续投资如下：

	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单价（元）
	金额（元）

	手持终端
	350
	　　　　　 750 
	　　　　 262,500 

	电脑终端
	45
	　　　　 5,000 
	　　　　 225,000 

	短信设备
	20
	　　　　 4,000 
	　　　　　 80,000 

	存储设备
	1
	　　　　15,000 
	　　　　　 15,000 

	服务器
	1
	　　　　50,000 
	　　　　　 50,000 

	合计
	　
	　
	　　　　 632,500 


注1：上述投资明细表中手持终端、电脑终端、短信设备、管理终端、存储设备、服务器均属于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终端设备；网络设备、网络布线、会见室设备均属于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系统辅助配套设施。
注2：上述预算表中的电子设备单价均结合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以及以往采购价格综合测算。
（Ⅱ）远程视频会见系统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是公司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新研发和重点推广的项目。目前，已在宁夏地区完成了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的试点工作，进入市场推广阶段。在宁夏地区实现运营的同时，将充分利用在其平台建设及运营的成功经验，积极拓展其他周边省份，随着该项目在其他省份的拓展，公司亟待建设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全国专有网络。该项目的建设对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具有突破性意义。
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以及预计明细用途情况如下表：
	项目分类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投入项目及主要内容
	具体拟开发模块及其预算

	研发费用
	640
	受限条件下特殊群体远程会见系统
	受限条件下服刑人员远程会见系统主系统约340万元，满足受限环境要求的互联网远程会见预约及审批系统约300万元。

	设备采购
	7,850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终端设备
	预计投资4个省份的监管场所，每个省份的终端设备的平均投资约1800~2000万元。

	
	2,475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辅助配套设施
	预计投资4个省份的监管场所，每个省份的辅助配套设施的平均投资约618.75万元。

	基础网络建设
	2,520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基础网络建设（含网络设备）
	预计投资4个省份的监管场所，每个省份的基础网络建设平均投资约630万元。

	
	200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省级网络中心基础网络建设
	预计投资4个省级网络中心，每个网络中心基础网络建设平均投资约50万元。

	宣传推广费
	120
	新增“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合作监管场所宣传推广
	预计用于印刷和制作相关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用户使用说明手册等视觉传达类材料120万元。

	
	500
	制作“中国监狱未来”相关宣传影片
	2016年-2017年预计制作“中国监狱未来”相关宣传影片，预计投资500万元。

	
	130
	主办或者协办行业内有关会议
	主办或者协办行业内有关会议，推广中磁视讯相关服务内容，预计投资130万元。

	合计
	14,435
	 
	 


注1：“受限条件下特殊群体远程会见系统”相关的上述研发费用的预算依据为公司拟持续投入的研发人员及研发周期测算研发人员薪酬，并结合研发材料需求、测试费用、认证费用、委托外部研发费用等综合测算。公司2015年在“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支出研发费用为599.35万元，为保证项目持续具备市场竞争力公司将继续投入。
注2：“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已在宁夏地区5所监管场所进行试点，已投放资金总额约为66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计划在4个省份进行该项目的推广。
①“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2.0版本正在研发中，预计后续研发投入640万元。其中，受限条件下服刑人员远程会见系统主系统约340万元，满足受限环境要求的互联网远程会见预约及审批系统约300万元。
②2017年“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预计新增4个省份约90所监管场所，投资额预计13,045万元。其中合作监管场所投入服务终端投资额87.22万元/所*90所=7,850万元，服务终端配套设备投资额27.50万元/所*90所=2,475万元，监狱端网络施工及网络设备投资额28万元/所*90所=2,520万元，省级网络中心建设投资50万元/省*4=200万元。“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设备采购和基础网络采购的投资计划明细表如下：
	单监狱投资
	 
	设备明细
	数量（台/套）
	单价（元）
	金额（元）

	
	服务终端
	服刑人员终端
	100
	4,361
	436,100

	
	
	家属终端
	100
	4,361
	436,100

	
	合计
	 
	 
	872,200

	
	服务终端配套设备
	监控终端（辅助配套）
	10
	10,000
	100,000

	
	
	管理终端（辅助配套）
	8
	10,000
	80,000

	
	
	存储设备（辅助配套）
	5
	15,000
	75,000

	
	
	身份识别设备（辅助配套）
	2
	10,000
	20,000

	
	合计
	 
	 
	275,000

	
	监狱端网络施工及网络设备
	网络设备
	1
	30,000
	30,000

	
	
	其他（含局域网建设，会见室网络布线、建设等）
	1
	250,000
	250,000

	
	合计
	 
	 
	280,000

	单省网络中心投资
	省级网络中心建设
	设备明细
	数量（台/套）
	单价（元）
	金额（元）

	
	
	服务器
	6
	50,000
	300,000

	
	
	其他（含局域网建设，会见室网络布线、建设等）
	1
	200,000
	200,000

	
	合计
	　
	　
	500,000


注1：上述投资明细表中服刑人员终端、家属终端均属于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终端设备；监控终端、管理终端、存储设备、身份识别设备均属于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辅助配套设施；“单监狱投资”中网络设备、局域网建设、会见室网络布线、建设等均属于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基础网络建设（含网络设备）；“单省网络中心投资”中服务器、局域网建设、会见室网络布线、建设等均属于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项目省级网络中心基础网络建设。
注2：上述预算表中的电子设备单价均结合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以及以往采购价格综合测算。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以及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全国专有网络的推广，以促进申请人在特殊群体社会帮教服务方面进行布局和规划，进一步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因此申请人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3、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情况
主办券商、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当前“特殊群体远程会见项目”研发第一阶段已完成，并已商用化；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的研发，公司募集资金需求和资金投入安排合理。
律师经核查认为：公司在对上述资金需求和资金投入安排进行量化补充披露后，本次定向发行关于募集资金信息的披露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关于募集资金管理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
（二） 关于发行对象的确定方法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没有披露发行对象的确定方法。据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发行发行对象的确定方法。并要求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进行了相应补充披露：申请人将结合自身发展规划，以优先选择了解申请人业务及行业未来发行趋势，与申请人战略规划匹配度较高，认同申请人未来的战略规划，愿意与申请人共同成长的投资者为原则，并由申请人董事会与潜在投资者以“一对一”方式沟通确定具体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申请人本次发行发行对象的确定方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合规。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申请人本次发行发行对象的确定方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合规。
（三）关于财务指标变动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2016年1-6月实现的营业收入较同期增长68.28%，2015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较同期增长64.25%，增速较快。据此，要求申请人结合企业商业模式及运营实际情况补充披露营业收入构成及详细情况。并要求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
1、结合商业模式及运营实际情况分析收入构成及详细情况
报告期内，申请人营业收入全部为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申请人为监管场所中的特殊群体提供帮扶帮教服务而收取的运营费。2014年度、2015年度及2016年1-6月份，申请人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78,737,245.91元、129,325,060.55元、97,333,204.64元，其中：2015年的营业收入较2014年增长64.25%；2016年1-6月营业收入占2015年全年的75.26%，较2015年同期增长68.28%。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申请人通过定向增发股票募集资金2.31亿元从而获得了充足资金，在2015年度及2016年1-6月份加大了帮扶帮教设备的投放力度（2013年末、2014年末、2015年末、2016年6月末，申请人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分别为1.08亿元、1.52亿元、2.86亿元、3.41亿元），导致产生的运营服务费即服务收入呈明显上升趋势。
（1）收入构成按服务模块分析
收入构成按服务模块统计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1-6月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亲情桥短信服务
	25,081,171.08
	31.86
	30,680,070.45
	23.72
	20,754,308.95
	21.32

	手持终端服务
	28,797,737.74
	36.57
	57,236,962.26
	44.26
	43,221,849.06
	44.41

	电脑终端服务
	24,858,337.09
	31.57
	41,408,027.84
	32.02
	32,576,429.46
	33.47

	远程视频会见服务
	 
	 
	 
	 
	780,617.17
	0.80

	合计
	78,737,245.91
	100.00
	129,325,060.55
	100.00
	97,333,204.64
	100.00


 
　  营业收入按服务构成分为四类，即亲情桥短信服务收入、手持终端服务收入、电脑终端服务收入及远程视频会见服务收入。
　  亲情桥短信服务系申请人为特殊群体和亲属搭建的信息交流平台，是申请人最早提供的业务模块之一，收费标准为0.25元-0.50元/条，随着申请人投放的监管场所不断增加，使用人数也随即上升，导致亲情桥短信服务收入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但随着其他服务模块（手持终端服务、电脑端服务）的收入增长幅度高于亲情桥短信服务，导致其收入占比呈现降低趋势。
　  手持终端服务、电脑终端服务系特殊群体将在数字图书馆、新生影音在线、网络课堂订阅的资源信息下载到手持终端或电脑终端上，进行线下阅读、观看视频、课程学习。手持终端服务的收费标准为40-120元/月，电脑终端服务的收费标准20-40元/月。2014年、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申请人加大了手持终端和电脑终端投放力度，收费模式逐渐由单产品计费向包月计费过渡，极大增加了服务品类的使用率，同时特殊群体参与的活跃度也得到极大提高，导致其收入占比实现显著增长。
　  2016年，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5所监管场所正式投入运行，2016年1-6月产生收入780,617.17元，随着申请人逐步在各个省份布局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申请人营业收入将会进一步增长。
　（2）收入构成按区域分析
　 申请人的客户为监管场所里的特殊群体及其亲友（自然人），申请人投入系统模块及应用平台为监管场所内的特殊群体提供综合帮教服务，特殊群体亲友为其购买充值卡充值进行相关模块消费。因特殊群体为自然人，且人数众多，每人消费数额亦较低，故以自然人为单位披露公司前十大客户不能确切真实反映申请人的收入来源情况，改以地区为统计单元进行相关披露。
收入构成按前十大区域统计情况如下表所示：
	期间
	区域
	金额（元）
	占比（%）

	2016年1-6月
	云南地区
	9,127,372.64
	9.38

	
	广西地区
	9,104,516.42
	9.35

	
	内蒙古地区
	8,118,938.68
	8.34

	
	河北地区
	7,928,910.38
	8.15

	
	四川地区
	7,470,742.36
	7.68

	
	辽宁地区
	7,220,811.17
	7.42

	
	河南地区
	6,199,744.70
	6.37

	
	吉林地区
	6,116,422.61
	6.28

	
	山西地区
	5,789,535.95
	5.95

	
	北京地区
	5,058,420.65
	5.20

	
	合　计
	72,135,415.56
	74.12

	2015年度
	辽宁地区
	12,432,203.30
	9.61

	
	云南地区
	11,906,179.34
	9.21

	
	河北地区
	11,756,324.76
	9.09

	
	四川地区
	10,350,984.06
	8.00

	
	内蒙古地区
	10,108,015.57
	7.82

	
	广西地区
	9,785,537.69
	7.57

	
	河南地区
	8,833,918.88
	6.83

	
	吉林地区
	8,285,115.82
	6.41

	
	山西地区
	8,035,407.67
	6.21

	
	北京地区
	7,773,613.97
	6.01

	
	合　计
	99,267,301.06
	76.76

	2014年度
	河北地区
	9,014,108.22
	11.45

	
	辽宁地区
	7,937,489.34
	10.08

	
	广西地区
	6,700,861.38
	8.51

	
	云南地区
	6,474,884.96
	8.22

	
	北京地区
	6,216,871.70
	7.90

	
	内蒙古地区
	6,216,734.19
	7.90

	
	河南地区
	5,886,682.85
	7.48

	
	山西地区
	4,999,150.09
	6.35

	
	吉林地区
	4,381,013.20
	5.56

	
	天津地区
	4,131,435.32
	5.25

	
	合　计
	61,959,231.25
	78.70


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申请人是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可以直接面向特殊群体提供帮扶帮教服务的企业，申请人业务范围遍布全国21个省份地区，2014年底合作监管场所233所，2015年底合作监管场所269所，2016年6月底合作监管场所307所。申请人在努力增加合作监管场所的同时，积极引导合作监管场所中的特殊群体使用公司产品，使参与人数大幅增加，为营业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按照申请人的经营模式，只要申请人将帮扶帮教服务系统投放到监管场所并有效运营，即可给申请人带来相对稳定的收入。随着申请人业务的开展，帮扶帮教服务系统在全国各监管场所的推广，申请人营业收入将会逐年增加。全国共有近700所监管场所，申请人市场仍未饱和。同时，经过多年的运营，特殊群体已经形成良好的使用习惯，市场需求不断加大，亟需加大市场投入。
主办券商经核查认为：申请人的营业收入主要就是“帮教服务收入”，主要分为亲情桥短信服务收入、手持终端服务收入、电脑终端服务收入及远程视频会见服务收入。随着参与的监管机构及监管人员的增加及服务模块的增加，公司每年的收入增长较大。
会计师经核查认为：申请人的营业收入主要是“帮教服务收入”， 主要分为亲情桥短信服务收入、手持终端服务收入、电脑端服务收入及远程视频会见服务收入。随着参与的监管机构的增加及服务项目的增加，公司每年的收入增长较大。
　 （四）关于应付账款波动较大
审核中关注到，2014年、2015年、2016年1-6月，申请人应付账款分别为13,717,202.15元、3，495,431.16元和3705641.6元，其中2015年较2014年减少74.52%，据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应付账款变化原因以及应付账款构成情况。并要求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
1、报告期末应付账款按款项性质构成情况
	报告期末
	应付账款
	金额（元）
	占比（%）

	2014年末
	设备采购款
	7,510,797.25
	54.75

	
	运营商通讯服务费
	3,326,404.90
	24.25

	
	“特殊群体帮教服务系统”平台建设施工费
	2,580,000.00
	18.81

	
	律师服务费
	300,000.00
	2.19

	
	合计
	13,717,202.15
	100.00

	2015年末
	设备采购款
	2,807,113.60
	80.31

	
	运营商通讯服务费
	688,317.56
	19.69

	
	合计
	3,495,431.16
	100.00

	2016年6月30日
	设备采购款
	2,669,429.51
	72.04

	
	运营商通讯服务费
	836,212.09
	22.57

	
	“特殊群体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研发服务费
	100,000.00
	2.70

	
	律师服务费
	100,000.00
	2.70

	
	合计
	3,705,641.60
	100.00


2、报告期内应付账款变化原因
2014年、2015年、2016年1-6月，申请人应付账款余额分别为13,717,202.15元、3,495,431.16元和3,705,641.60元，应付账款按照款项有无到期进行划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报告期末
	应付账款
	金额（元）
	占比（%）

	2014年末
	到期未付款的应付账款
	12,241,953.79
	89.25 

	
	未到期的应付账款
	1,475,248.36
	10.75 

	
	合计
	13,717,202.15
	100.00

	2015年末
	到期未付款的应付账款
	17,290.42
	0.49 

	
	未到期的应付账款
	3,478,140.74
	99.51 

	
	合计
	3,495,431.16
	100.00

	2016年6月30日
	到期未付款的应付账款
	17,290.42
	0.47 

	
	未到期的应付账款
	3,688,351.18
	99.53 

	
	合计
	3,705,641.60
	100.00


　　 从上表看出，报告期内申请人应付账款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2014年末存在到期未付款的应付账款12,241,953.79元，原因在于申请人2014年末资金较为紧张， 2014年末申请人银行存款97,814,952.19元，其中包括2014年12月份申请人第三次非公开发行200万股募集资金11,000,000.00元、第四次非公开发行1,100万股收到认购资金54,498,503.70 元，该两次募集的资金在2014年末尚未取得股份登记函并不能使用。另外申请人有一笔金额为500万元的银行贷款在2015年初到期，剩余资金均为申请人运营流动资金，因此2014年末申请人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经与供应商友好协商，部分2014年到期账款将在上述定增募集的资金可以使用后支付。
申请人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共进行了三次股票发行，融资额合计2.04亿元，为申请人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资金，2015年及2016年能够按时支付大部分应付账款，应付账款金额较2014年度下降较多。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经核查认为：申请人报告期的应付账款金额可确认，2015年后申请人资金充裕，应付账款金额保持在较低水平。
　　（五）关于应收账款为0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应收账款为0，据此要求申请人结合自身经营模式，说明申请人应收账款持续为0的原因。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
1、公司采取“设备投入、服务运营、使用产出、资金回收”的商业模式，相关服务费用主要由特殊人群亲属通过购买充值卡的形式支付。充值卡有5元、10元、20元、50元四种面值。服务模块有四类，提供亲情桥短信服务、手持终端服务、电脑端服务、远程视频会见服务，公司参考当地消费能力、物价水平以及投入成本情况等因素予以确定服务收费标准（亲情桥短信服务为0.25元-0.50元/条，手持终端服务40-120元/月，电脑终端服务20-40元/月，远程视频会见100-130元/月）。
2、公司的销售方式为销售经理直接销售，不通过代理销售。销售经理从公司领取充值卡并对外销售，销售同时现金收款，并定期将销售款项通过网银转给公司，销售经理当月领取充值卡时，必须将上月销售款项结清，未结清的款项暂挂其他应收账款（代收的充值卡款）。
特殊群体在购买充值卡后，将充值卡在管教平台激活后使用，后台系统在提供服务后自动从管教平台扣款，完成的服务在月末确认收入，未使用完毕的款项作为预收账款处理。
主办券商经核查认为：申请人应收账款为0由申请人销售模式以及会计处理方式决定，申请人销售模式为销售经理直接销售，销售经理对外销售充值卡为现金收款方式，无应收账款。根据会计处理方式，销售经理未回款金额计入其他应收款（代收的充值卡款）。申请人应收账款为0可确认。
会计师经核查认为：申请人销售为现金销售，无应收账款，应收账款为0可确认。
（六）主办券商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主办券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据此，要求主办券商核查并补充说明：（1）是否有被立案事项的涉案人员参与从事本次推荐业务；（2）组织专门人员核查并重新出具推荐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经主办券商核查，参与本次推荐业务的人员为张爱萍、郑翠。张爱萍，身份证号码：37010219640530****，持有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发的《中国证券业职业证书》（编号：S0740105120732）；郑翠，身份证号码：37110219870227****，持有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发的《中国证券业职业证书》（编号：S0740112070061）。推荐业务人员张爱萍、郑翠未曾有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可以参与中磁视讯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推荐业务。主办券商已组织专门人员核查并重新出具推荐意见。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以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山东中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